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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信息
本摘要概述了《治理海洋塑料垃圾和微塑料：对
有关国际、区域和次区域治理战略和方法效力的
评估》的主要发现。本评估的制定是为了响应第
二届联合国环境大会通过的关于塑料垃圾和微
塑料的决议，并寻求主要差距并提出解决这些差
距的方案，以供第三届联合国环境大会审议。1 本
评估审查了18项国际文书以及36项区域性文件
文书（第2节）。2

本评估指出了现有差距（第2和第3节）并得出
结论：当前的治理战略和办法所提供的方法缺
乏完整性，不能充分解决海洋塑料垃圾和微塑
料问题。这包括范围和任务的限制，对该问题的
宽泛和间接的适用，以及纳入约束性和/或自愿
性文书的战略和方法的差异。（请参阅图3和附
件一，了解报告指出的差距的摘要）。展望未来，
现在迫切需要一种渐进的整体方法（第5节）。治

1 UNEP/EA.2/Res.第21段11。
2 这不包括指南。在其他章节中，已在治理海洋塑料垃圾和微塑

料的框架中对其他国际性和区域性文书进行了审议，但未对它
们在这方面的效力进行评估。

本评估提出了改进治理战略和方法的三个
方案： 

•  方案1:维持现状

•  方案2：审查和修改解决海洋塑料垃圾和
微塑料的现有框架，并增加协调工业的
部分。

•  方案3:具有多层治理方法的新的全球结
构 

上图：一次性塑料如包装纸是海洋垃圾的主要来源。 
左侧:海洋垃圾可能下沉，也可能悬浮在水体中或漂浮、被冲上远离源头的海岸。

理不仅应针对已经存在于环境中的废弃物，还
必须通过考虑生产预测、制定全球设计标准降
低塑料变成海洋塑料垃圾的风险，为终端市场
提供安全保障，并强力支持减少（reduce）、重
新设计（redesign）、拒绝（refuse）、重复使用 

（reuse）、循环利用（recycle）和恢复（recover）
的6R方法，而且必须设计政策框架，以便从生产
到处置都跟上创新步伐，同时提供必要的环境
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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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改进治理海洋塑料垃圾和微塑料的治理战略和方法的方案摘要  

方案1：
维持现状

方案2：
修改和加强现有框架，并增加考虑工
业的部分

方案3：
具有多层治理方法的新的全球结构

针对海洋塑料垃
圾和微塑料的全
球伞形机制

不推荐 是 - 自愿性 是 - 约束性（结合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措施 
和自愿措施）

可能的执行方式 • 加强执行现有文书，
包括区域海洋方案
和相关的多边环境
协定。 

• 监测《巴塞尔公约》
的进展情况，目的是
进一步解决公约范
围内的海洋塑料垃
圾和微塑料。 

• 扩大现有国际组织的任务，以协调
现有应对海洋塑料机构的行动。这
些协调包括：
- 在相关文书之间建立联系，例如 
《巴塞尔公约》。
- 协调区域海洋方案中的国际法律

文书和方法。
- 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特别是目标

14的实施。 
- 鼓励和协调工业主导的解决方案

和承诺。
• 在区域海洋方案和其他适用文书中

加强和增加针对海洋塑料垃圾和微
塑料的具体措施（见附件1）。

• 例如修改檀香山战略，以鼓励在国
家一级改进实施并就成功指标达成
一致。

• 通过关于海洋塑料垃圾的自愿协
定，至少纳入以下措施：
- 规范全球、区域和国家关于塑料和

添加剂的生产、消费和最终处理的
报告。 

- 引入国家自愿减排目标。
- 制定/改进全球行业准则（如管理

聚合物和添加剂；采用全球标签和
认证计划的准则）。

• 建立新的具有国际法律约束力的结构。 
• 同时启动方案2，在此期间采取行动，并

获得支持发展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结构
的经验。

 可在两个阶段实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
结构：

• 第一阶段：发展自愿措施，包括：
- 引入自主确定的国家减排目标。
- 制定/改进工业主导的促进回收和再

循环的设计标准。
• 第二阶段：制定约束性的协定以包括：

- 批准/加入程序以确认各国的承诺。
- 制定自主确定的国家减排目标的义

务。
- 开发和维护塑料和添加剂的生产、消

费、最终处理和贸易的国家库存。
- 审查和改进国家减排目标的固定时

间线。
- 合作确定全球技术标准，以确保业界

采用基本同等的环境和质量控制的
义务。

- 合作确定报告、标签和认证的全球行
业标准的义务。

- 管理无害塑料废弃物国际贸易的措
施。

- 合规措施（监测和报告）。
- 为以下机制设立的法律基础：责任和

赔偿、供资和信息共享。
- 考虑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和区域差异 
（例如豁免和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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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第三届联合国环境大会 
提出的建议

如本评估所述，立即在以下自愿措施上取得进展
成为迫切任务：

 • 评估推进提出的三个方案中的每一个方案的
可行性

 • 推进方案2和3中提出的以下自愿措施：  

 > 制定和协调海洋垃圾行动计划，包括微塑
料的监测；

 > 制定全球行业主导的自律规范；

 > 制定全球标签和认证计划；以及

 > 改进塑料和化学品添加剂的生产、消费和
贸易的国家报告，以及塑料废弃物的最终
处理过程和贸易。

 • 建立或加强协调这些措施的国际机构。

 • 根据缔约方大会第BC-13/11号决定和第BC-
13/17号决定，支持巴塞尔、鹿特丹和巴塞尔公

约秘书处根据《巴塞尔公约》调查解决塑料废
弃物问题的方案。

 • 发展行业、研究人员、企业家、非政府组织和政
策制定者间的信息共享平台。

 • 规范塑料废弃物的进出口，目标是建立透明、
稳定和环保可持续的塑料废弃物终端市场。

 • 使无害环境的废弃物管理和废弃物预防成为
国家发展战略的主流，目的是减少海洋塑料垃
圾和微塑料。 

 • 开发高泄漏国家废弃物概况并并为建立经济上
可行且量身定制的废弃物管理服务提供援助。

 • 开发评估海洋生物中的微塑料和纳米塑料产
生的影响的标准化方法，以进一步了解社区和
人口一级的水生生态系统的全部风险。

 • 研究与人类通过海洋物种消费微塑料有关的
风险。

 • 考虑援助这些国家（特别是属于海洋塑料垃圾
堆积区的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补救工作的全球
供资机制方案。

海洋垃圾的堆积可能变得不卫生，对动物和人类健康以及海洋生态系统构成威胁。

第三届联合国环境大会将建立推进一个（或
多个）所提出的方案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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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海洋塑料垃圾和微塑料 

图1：预计塑料产量时间线与根据《水俣公约》进
程制定全球法律文书时间线的比较 

（据http://www.grida.no/resources/6923修订）

...未来趋势...

全球塑料生产……

百万吨

百万吨，����年

北美

拉美

中东和非洲
亚洲

（不包括中国
和日本）

日本

中国

独联体欧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以及
在《水俣公约》进程基础上 
制定全球法律文书 的比较时间线

改编自海洋垃圾重要图像中的 “全球塑料生产和未来趋势”，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和阿伦达尔全球资源信息数据库，����年。资料来源：Ryan, A Brief History of 
Marine Litter Research, in M. Bergmann, L. Gutow, M. Klages (Eds.), 
Marine Anthropogenic Litter, Berlin Springer, ����; Plastics Europe

����-����

INC 会议  
（政府间谈判委员会）

OEWG 会议  
（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 

����-���� ����

通过文本

����

生效

海洋环境中的塑料废物已引起了公众对呈指数
增长的塑料生产的关注，尤其是对所谓“用完即
弃”和“一次性”塑料的关注，缺乏使用后的规划
导致塑料流入海洋环境，成为海洋垃圾。因为塑
料在环境中较长的寿命，必须对海洋塑料垃圾和
微塑料给予特别关注。最近的一项研究估计如
下：

 • 到目前为止已生产了83亿公吨（Mt）新塑料，

 • 2015年以来已产生了63亿公吨塑料废弃物，

 • 在这些废弃物中，9%已被回收，12%被焚
烧，79%已经堆积在垃圾填埋场或自然环境
中。

 • 按照目前的生产和废弃物管理趋势，在2050
年之前将有120亿吨塑料废弃物进入填埋场
或自然环境。3

第一次全球海洋综合评估指出，“垃圾处理和垃
圾在海洋环境中的积累是世界海洋健康面临的
增长最快的威胁之一。”4这是一个全球规模的复
杂的社会、环境和经济问题，必须考虑许多因素，
尤其是代际公平。 

虽然我们的海洋现在明显受到多重压力因素的
影响，但海洋塑料垃圾和微塑料问题是可以解决
的问题。鉴于此问题的紧迫性，提出了能立即取
得进展的方案。

3 Geyer, R.等人，“所有曾经制造的塑料制品的生产、使用和命运”
（2017） 3（7） Science Advances。

4 海洋事务和海洋法司，《第一次全球海洋综合评估》。第25章 “海
洋废弃物”（联合国海洋事务和海洋法司，2015年）。

左图：现代渔具主要由合成纤维制成，其磨损可增加海洋中的微
塑料。

http://www.grida.no/resources/6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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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供考虑的方案：

这里提出了三个改进治理和战略方法的方案供
考虑。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方案可以作为关于治理
海洋塑料垃圾和微塑料的下一步行动的全球讨
论的起点。顾问小组成员5为所提出的方案的整
体设计做出了贡献，并指导了本评估的发展。表1
总结了三个方案。

2.1. 方案1：维持现状
治理海洋塑料垃圾和微塑料的第一个方案是维
持现状。此方案将承认本评估中讨论的现有框架
和战略下的行动和进展。

它们包括：大会关于海洋塑料垃圾、微塑料和可
持续渔业的决议；联合国海洋和海洋法问题不限
成员名额非正式协商进程；《巴塞尔公约》；《斯
德哥尔摩公约》，自愿的国际化学品管理战略方
针（SAICM）；《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附
件五；《伦敦议定书》；区域海洋公约和行动计划
以及区域海洋垃圾节点；7国集团治理海洋垃圾
行动计划（2015年）；20国集团海洋垃圾行动计划

（2017年）；保护海洋环境免受陆上活动污染全
球行动方案（GPA）；由GPA和全球废弃物管理伙
伴关系（GPWM）主办的全球海洋垃圾伙伴关系

（GPML）。

方案1：维持现状将继续推动区域海洋公约和行
动计划的势头。鼓励在还没有制定这些文书的领
域制定具有约束力和自愿性的文书，并鼓励所有
有关国家参与制定有约束力的文书。

5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设立了咨询小组，呼吁所有成员国和经认证的主要团
体和利益攸关方（MGS）提名专家。该咨询小组由来自27个国家、欧盟委
员会和三个MGS的32名成员组成，拥有科学、法律和政策专业知识。

2.2. 方案2：审查和修改解决海洋塑料垃
圾和微塑料的现有框架，并增加协调
工业的部分

治理海洋塑料垃圾和微塑料的第二个方案包括
在现有公约下通过针对海洋塑料垃圾和微塑料
的新文书，并修改现有框架和方法，采取特定措
施预防、减少和清除海洋塑料垃圾和微塑料。方
案2为海洋塑料垃圾和微塑料的陆地和海洋来源
增加了一个自愿全球伞形机制，以缩小这一没有
得到任何全球机构全面管理的污染物的缺口。尤
其将加强一个国际机构，以加强根据不同文书进
行的行动的协调，并加强与工业的接触，以制定
自我管制措施。

可加强现行公约的任务，以改进对海洋塑料垃圾
和微塑料的管理。这尤其适用于《巴塞尔公约》、 

《鹿特丹公约》和《斯德哥尔摩公约》，所有这些
公约都为在全球一级改进塑料聚合物和添加剂
的管理提供了机会。此外，根据国际化学品管理

注意到导致全球生态和社会经济影响的严
峻的形势，咨询小组强烈认为方案1：维持
现状不是解决方案。

上图：常发现发泡聚苯乙烯的碎片被冲到海滩上。 

左侧：海洋垃圾被误认为是食物的证据。
右侧：海洋垃圾的摄入、缠结和对栖息地的破坏影响了多种海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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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方针（SAICM）制定的全球行动计划可为管理
《斯德哥尔摩公约》未规定的化学品提供自愿基
础，并有助于制定国家减排目标。

请参阅附件一，了解当前全球文书和战略中与海
洋塑料垃圾和微塑料相关的措施，以及在这方面
加强这些文书的方案。

全球伞形机制将提供一个促进现有机构和理事
机构采取协调一致的持续行动的平台，尤其侧重
于减轻塑料带来的负面影响。全球伞形机制可通
过改善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的纵向和横向一体
化启动和支持区域海洋方案，以加强塑料的生命
周期管理。全球协调一致但同时又考虑区域差异
并按差异情况做出适当调整的业界自愿承诺将
更容易受到鼓励。因此，可以通过提高方案与工
业“上游”合作的能力来提高区域海在管理海洋
塑料垃圾和微塑料方面的效力。 

2.3. 方案3：具有多层治理方法的新的全
球架构 

新的全球架构可能解决在制度和文书层面发现
的差距和挑战。一项新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
协定可补充现有文书，而不会破坏或复制它们。
可以从旨在管理其他全球问题并为它们供资的
现有协议中吸取教训。承认通过这样一项协定需
要很长时间，而且迫切需要立即采取有效措施，
因此批准了一种双重办法。新的全球结构将提供
具有约束力的措施和自愿措施。它们可能包括国
家自愿减排目标、改进的标准、重点化学品指南
和附件、需要特别关注的聚合物、海洋塑料垃圾
和微塑料的使人担心的产品、立法指导、最佳可
用技术和最佳环保做法。 

这种双重办法将包括：
1. 采取方案2所述的紧急和自愿措施，同时，
2. 发展有约束性的全球框架。

在机构层面，如果经联合国环境大会授权，那么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已被确定为履行这一职能的
有力候选机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海洋塑料垃
圾和微塑料方面具有悠久历史和丰富经验，已促
进了关于环境协议的国际谈判，并且已担任了区
域海洋方案秘书处、《巴塞尔公约》、《鹿特丹公
约》和《斯德哥尔摩公约》以及《生物多样性公约》
秘书处。6例如，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保护海洋环
境免受陆上活动污染全球行动方案主持的海洋
废弃物全球伙伴关系可通过建立科学咨询机构
等方式发挥更大的作用。 

6 这将受根据第2/18号决议进行的讨论的制约，该决议涉及联合
国环境规划署与其为之提供秘书处的多边环境协定之间的关
系。

如第三届联合国环境大会决定使用方案2
推进：

•  建议的自愿措施应尽快实施，同时

•  采取步骤建立全球伞形机制

•  发起了关于加强现有的治理海洋塑料垃
圾和微塑料的全球文书和战略的方案的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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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澄清新的全球结构与现有多边环境协定和
其他条约的关系，并使它们的目标一致，防止工
作的重叠和重复。

多层次治理办法的任务可能包括:

自愿措施
（第一阶段）

• 国家减排目标
• 合作确定行业的全球自律标准

约束性措施
（第二阶段）

• 控制措施（生产和消费减少，贸易） 
• 各国通过批准做出的约束性承诺（最低标准） 
• 设定自主确定的国家减排目标
• 审查和改进自主确定的国家减排目标
• 维护国家清单（生产、消费、处置、贸易）
• 合作确定全球国家标准
• 制定全球标签和认证计划
• 塑料废弃物国际贸易管理

合规 • 全球监测标准
• 全球报告标准

考虑需要差别待遇的国家

为以下机制设置法律
基础：

• 信息共享
• 供资
• 责任和赔偿

审查程序和时间表

清理方法必须考虑到有害物质的存在，比如多年来被冲上整个澳大
利亚东海岸的有毒容器。 

如第三届联合国环境大会决定使用方案3
推进：

•  可 以 决 定 成 立 一 个 不 限 成 员 名 额 工
作 组（OEWG）或 政 府 间 谈 判 委 员 会

（INC）{4}

• 在此之后，一项新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
国际文书的谈判可能需要3-4年才能完
成。{3}

• 取决于政治承诺，新协定可能会在4年以
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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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制定现行法律框架  
- 成果摘要

本评估回顾了以下国际和区域性文书（图2和3）: 

污染导向的协议 
 •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 

 • 《1972年〈防止倾倒废物及其他物质污染海洋
的公约》（《伦敦公约》）及其1996年议定书（《伦
敦议定书》），和《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

（MARPOL）附件五。

生物多样性和物种导向协议
 • 《生物多样性公约》（CBD）；

 • 《执行1982年12月10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
养护和管理跨界鱼类种群和高度洄游鱼类种群的
规定的协定》；和

 • 《养护野生动物移栖物种公约》（CMS）。

化学品和废废物导向协议
 • 《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斯

德哥尔摩公约》）；和

 • 《控制危险废弃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 
（《巴塞尔公约》）。

区域文书
 •  区域海洋公约，关于海洋垃圾的陆源污染/活动议

定书及行动计划；

 • 《禁止向非洲输入有害废物并管制有害废弃物
在非洲境内越境转移和管理的巴马科公约》（《巴
马科公约》）；和

 • 《禁止向论坛岛屿国家输入有害和放射性废弃
物并管制有害废弃物在南太平洋区域境内越境
转移和管理的瓦伊加尼公约》（《瓦伊加尼公约》）。 

在可能的情况下对海洋垃圾进行分类并确定其来源有助于确定适当的政策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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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找出的主要差距
本评估在名为1）在国家一级审查多边环境协议

（MEAs）的一致实施和效力的方法和2）遵守和
执行多边环境协议指南的两份联合国文件基础
上，衡量了以上文书的效力。根据决议（UNEP/
EA.2/Res.11）的要求，没有评估国家一级的执行
情况。研究得出结论，认为现有治理框架和战略
的主要差距如下： 

 • 国际政策层面上很少有人认识到对人类健康
的潜在风险， 特别是来自微塑料和纳米塑料
的风险。 

 • 在这方面应用预防原则和信息自由不足。

 • 与区域一级采用的具有约束力的文书相比，在
自愿区域行动计划中，固体废弃物管理服务和
废水处理获得了更大的优先权。  

 • 各区域行动计划的固体废弃物管理战略和时
间表各不相同。 

 • 国际海事组织最近将污水污泥和疏浚淤泥确
定为《伦敦议定书》管理的可能含有塑料的两
种废弃物流。在某些条件下，议定书规定将这
些废弃物倾倒入海洋环境。正在努力调查减少
这种风险的方案。 

 • 根据《区域海洋公约》，在十个区域禁止进行海
洋倾倒，其中三个区域通过了针对从船上倾倒
废弃物（包括塑料）的议定书。 

 • 在国际或区域文书中，陆源微塑料以及捕捞和
水产养殖活动没有得到充分的处理 7 。 

 • 大多数区域海洋文书通过防止点源污染的责
任规定了排放到水体中的工业污染和排放，但
是，并不是所有文书都规定了建立通过排放限
制或许可证维持的水质标准。 

7 粮农组织，渔业和水产养殖中的微塑料，粮农组织渔业和水产养殖
技术文件615（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017年）；Welden，N.A.和
Cowie，P.R.，'普通聚合物绳索在近岸海洋环境中的降解'（2017年）海洋
污染公报。 

图2：有关的全球和区域文书的图表概述
（* 自愿文书。括号中的数字表示截至2017年9月的批准/加入）

土地 国家管辖范围以内的 
海洋  

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 
海洋  

污
染

生
物

多
样

性
 

和
物

种
化

学
品

 和
废

弃
物

联合国《国际水道公约》 (��)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

《防止船污公约》附件五  (���)

《伦敦公约》 (��)

《伦敦议定书》 (��)

区域海洋公约
区域海洋陆源污染/活动议定书
海洋垃圾行动计划 (*)

《生物多样性公约》  (���)

《移栖物种公约》  (���)

联合国鱼类种群协定  (��)

粮农组织 《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  (*)

《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  (���)

《巴塞尔公约》 ‒ 有害废弃物 (���)

《巴马科公约》 (��)

《瓦伊加尼公约》 (��)

SAICM ‒ 国际化学品管理战略方针  (*)

全球行动方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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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保护海洋环境的区域文书8

8 注:波罗的海地区已通过管理陆源海洋污染的《赫尔辛基公约》（而非议定书）的附件。  
 

 • 在使用产品期间因磨损损失的微塑料不需要
满足环境质量标准，例如水质标准。根据生产
者延伸责任（EPR）原则，塑料产品的设计可更
好地纳入环境影响评估（EIA），以减少这种损
失。

 • 塑料工业内承认对其产品对海洋环境的影响。 
行业倡议倾向于建立和维护经济上可行的塑
料废弃物终端市场。这将反过来推动收集服
务，并吸引私营部门对报废处理的投资。当前
的众多行业倡议应鼓励国际、区域和次区域治
理战略和方法的协调一致，使业界努力寻求解
决方案。 

区域海洋计划包含18个地区。如图2所示，所有地
区采用的约束性和自愿性文书都不统一。减少海
洋塑料垃圾和微塑料的方法也因地区而异。

东亚海域
行动计划

《努美阿公约》
太平洋

北极 *

行动计划
西北太平洋

行动计划
南亚海域

西非
《阿比让公约》

南极
《南极海洋生物资源保护公约》

东南太平洋
《利马公约》

东北太平洋
《安提瓜公约》

大加勒比区域
《卡塔赫纳公约》

《奥斯巴公约》
东北大西洋

《内罗毕公约》
东非

红海和亚丁湾
《吉达公约》

地中海
《巴塞罗那公约》

《赫尔辛基公约》
波罗的海

《科威特公约》
保护海洋环境区域组织(ROPME)海域

《德黑兰公约》
里海

《布加勒斯特公约》
黑海

已有公约 尚未生效的
公约

已有陆源议定书 尚未生效的
陆源议定书

已有区域海洋垃圾
行动计划

已有但正在审查中的
区域海洋垃圾行动计划

正在制定
区域海洋垃圾
行动计划

注：波罗的海地区已通过管理陆源海洋污染的《赫尔辛基公约》（而非议定书）的附件。 
 

塑料在海里继续分解成更小的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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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海洋垃圾造成的缠结、摄入和对栖息地的破坏是在陆上和海上造成
的一些影响。

本评估描绘了当前国际、区域和次区域各级的治
理战略和方针，并概述了一些文书下的进展和工
作。这些工作将取得一定程度的进展，但在全球
一级，它们合起来可能无法在环境保护、人类健
康和粮食安全方面达到预期的结果。长期和整体
性的方法将始于加强目前的措施，并将重点放在
塑料生命周期的各个方面。自愿措施能为将自愿
性、自律性和约束性措施结合在一起的新的全球
结构提供坚实的基础。联合国环境大会可能会考
虑本研究报告中提出的可能的政策选择，以加速
解决海洋垃圾问题的全球努力。如果当前塑料垃
圾和微塑料流进入环境的现状要受到遏制，当代
和子孙后代享有健康环境的权利需要政策方向
的转变。

海洋垃圾的许多来源要求多个行业部门进行全面的政策反应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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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

法
公

约
》 

 
 

U
N

CL
O

S
保

护
海

洋
环

境
免

受
各

种
污

染
源

的
污

染

有
法

律
约

束
力

的
全

球
文

书
各

不
相

同
 - 

参
照

国
际

规
则

和
标

准
Y

没
有

明
确

解
决

海
洋

塑
料

垃
圾

和
微

塑
料

。
加

强《
海

洋
法

公
约

》有
关

规
定

的
执

行
。

国
际

防
止

船
舶

造
成

污
染

公
约

M
AR

PO
L

解
决

来
自

船
舶

的
海

洋
污

染
有

法
律

约
束

力
的

全
球

文
书

除
列

出
的

以
外

，禁
止

所
有

废
弃

物
排

放
  

附
件

五
 -

防
止

船
舶

垃
圾

污
染

（
包

括
所

有
塑

料
和

渔
具

）

N
在

船
上

携
带

垃
圾

管
理

计
划

的
要

求
仅

适
用

于
10

0总
吨

及
以

上
的

船
舶

，以
及

经
核

证
可

装
载

15
人

及
以

上
的

船
舶

/仅
要

求
40

0总
吨

的
船

舶
以

及
经

核
证

可
装

载
15

人
及

以
上

的
船

舶
持

有
垃

圾
记

录
簿

。

包
括

没
有

义
务

保
持

垃
圾

管
理

计
划

和
记

录
簿

或
保

留
港

口
处

置
收

据
的

10
0总

吨
以

下
的

船
舶（

大
多

数
渔

船
）。

  

《
防

止
倾

倒
废

弃
物

及
其

他
物

质
污

染
海

洋
的

公
约

》
（

19
72

）

《
伦

敦
公

约
》

故
意

从
海

洋
来

源
倾

倒
入

海
有

法
律

约
束

力
的

全
球

文
书

列
出

禁
止

污
染

物
和

需
要

许
可

证
的

倾
倒

活
动

禁
止

污
染

物
附

件
。

列
出

需
要

倾
倒

许
可

证
的

污
染

物
的

附
件

N
限

于
有

意
在

海
上

处
置

海
源

塑
料

。
鼓

励
批

准《
伦

敦
议

定
书

》作
为

首
选

文
书（

经《
伦

敦
公

约
/伦

敦
议

定
书

》缔
约

方
同

意
，将

不
对

公
约

进
行

修
订

）。

《
防

止
倾

倒
废

弃
物

及
其

他
物

质
污

染
海

洋
的

议
定

书
》（

19
96

）

伦
敦

议
定

书
故

意
从

海
洋

来
源

倾
倒

入
海

有
法

律
约

束
力

的
全

球
文

书
除

非
事

先
评

估
符

合
特

定
条

件
，否

则
不

得
倾

倒
所

有
废

弃
物

在
一

定
条

件
下

允
许

的
废

弃
物

附
件

Y
限

于
有

意
在

海
上

处
置

海
源

塑
料

。
提

高
批

准
级

别
。解

决
由

国
际

海
事

组
织

确
定

的
疏

浚
淤

泥
和

污
水

污
泥

的
路

径
。

附
件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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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

际
水

道
非

航
行

使
用

法
公

约
》 

《
国

际
水

道
公

约
》

共
享

水
道

的
保

护
，包

括
地

表
水

和
地

下
水

有
法

律
约

束
力

的
全

球
文

书
双

方
同

意
的

措
施

和
方

法
 - 

联
合

水
质

目
标

N
没

有
明

确
解

决
海

洋
塑

料
垃

圾
和

微
塑

料
。

各
国

必
须

制
定

水
质

标
准

，但
除

非
有

要
求

，否
则

没
有

交
换

此
类

数
据

的
义

务
。建

立
监

测
和

分
享

结
果（

包
括

大
颗

粒
塑

料
和

微
塑

料
）

的
责

任
。

生
物

多
样

性
-物

种
导

向
的

文
书

《
生

物
多

样
性

公
约

》 
CB

D
保

护
生

物
多

样
性

 
有

法
律

约
束

力
的

全
球

文
书

自
愿

准
则

 
N

CO
P 

XI
II

/1
0没

有
法

律
约

束
力

。
扩

大
到

包
括

微
塑

料
对

生
物

多
样

性
的

影
响

。

《
执

行
19

82
年

12
月

10
日〈

联
合

国
海

洋
法

公
约

〉
有

关
养

护
和

管
理

跨
界

鱼
类

种
群

和
高

度
洄

游
鱼

类
种

群
的

规
定

的
协

定
》 

 

联
合

国
鱼

类
种

群
协

定
跨

界
鱼

类
种

群
和

高
度

洄
游

鱼
类

种
群

有
法

律
约

束
力

的
全

球
文

书
保

护
措

施
，生

态
系

统
办

法
N

限
于

渔
具

。除
第

3节
所

述
的

条
款

外
，适

用
范

围
仅

限
于

国
家

管
辖

范
围

以
外

的
跨

界
鱼

类
种

群
和

高
度

洄
游

鱼
类

种
群

的
养

护
和

管
理

。

扩
大“

丢
失

或
遗

弃
渔

具
的

捕
捞

”，
以

包
括

遗
弃

、丢
失

或
以

其
他

方
式

抛
弃

的
渔

具（
AL

D
FG

）的
所

有
影

响
。建

立
所

有
区

域
渔

业
机

构
标

记
渔

具
的

责
任

。 
 

《
养

护
野

生
动

物
移

栖
物

种
公

约
》 

CM
S

保
护

迁
徙

动
物

有
法

律
约

束
力

的
全

球
文

书
战

略
性

计
划

N
局

限
于

两
个

物
种

。
将

降
低

某
些

物
种

风
险

的
指

南
扩

大
到

所
有

移
徙

物
种

。建
立“

分
布

区
国

家
”防

止
海

洋
塑

料
垃

圾
和

微
塑

料
损

害
的

义
务

。

化
学

品
和

废
弃

物
导

向
文

书

《
关

于
持

久
性

有
机

污
染

物
的

斯
德

哥
尔

摩
公

约
》 

 
《

斯
德

哥
尔

摩
公

约
》 

化
学

品
有

法
律

约
束

力
的

全
球

文
书

实
施

计
划

附
件

A
附

件
B

Y（
未

生
效

）
范

围
限

于
用

于
生

产
某

些
塑

料
的

某
些

化
学

品
。

用
于

塑
料

制
造

的
使

人
担

心
的

化
学

添
加

剂
的

额
外

清
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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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

制
危

险
废

物
越

境
转

移
及

其
处

置
巴

塞
尔

公
约

》 

《
巴

塞
尔

公
约

》 
有

害
废

弃
物

和
其

他
废

弃
物（

塑
料

作
为

其
他

废
弃

物
）

有
法

律
约

束
力

的
全

球
文

书
废

弃
物

管
理

措
施

Y
不

包
括

作
为“

有
害

废
弃

物
”的

塑
料

。
目

前
正

在
努

力
促

进
把

塑
料

废
弃

物
作

为
家

庭
废

弃
物

的
无

害
环

境
的

管
理

，但
这

些
只

是
指

导
方

针
。 

列
出

含
有

使
人

担
心

的
树

脂
或

添
加

剂
，需

要
适

当
处

理
或

回
收

方
法

的
塑

料
，例

如
含

有
多

氯
联

苯
、十

溴
二

苯
醚（

均
列

入《
斯

德
哥

尔
摩

公
约

》）
和

内
分

泌
干

扰
物

的
塑

料
。

促
进

塑
料

设
计

、生
产

和
运

输
的

最
佳

管
理

方
法

，以
减

少
塑

料
废

弃
物

的
产

生
。

全
球

战
略

和
软

法
律

文
书

20
30

年
可

持
续

发
展

议
程

20
30

年
议

程
范

围
广

泛
，包

括
污

染
管

理
无

约
束

力
无

约
束

力
。

应
用

更
广

泛
的

可
持

续
发

展
目

标
，

不
仅

是
目

标
14

.1
。

粮
农

组
织

负
责

任
渔

业
行

为
守

则
 

行
为

准
则

渔
具

 
无

约
束

力
N

无
约

束
力

。
鼓

励
区

域
渔

业
机

构
制

定
渔

具
标

识
标

准
，而

不
仅

仅
是

国
家

标
准

。

保
护

海
洋

环
境

免
受

陆
上

活
动

污
染

全
球

行
动

方
案

 
全

球
行

动
计

划
所

有
陆

源
污

染
无

约
束

力
的

政
府

间
机

制
 

N
没

有
防

止
、减

少
或

消
除

海
洋

塑
料

垃
圾

或
微

塑
料

的
具

体
目

标
。

加
强

保
护

海
洋

环
境

免
受

陆
上

活
动

污
染

全
球

行
动

方
案

以
协

调
陆

地
和

海
上

活
动

，并
促

使
行

业
发

展
自

律
机

制
。

国
际

化
学

品
管

理
战

略
方

针
通

过
了

一
项

 全
球

行
动

计
划

国
际

化
学

品
管

理
战

略
方

针
所

有
化

学
品

无
约

束
力

范
围

广
，并

且
没

有
明

确
解

决
海

洋
塑

料
垃

圾
和

微
塑

料
。 

更
广

泛
地

用
于

塑
料

整
个

生
命

周
期

中
使

用
的

添
加

剂
。

檀
香

山
战

略
：全

球
海

洋
垃

圾
预

防
和

管
理

框
架

 
檀

香
山

战
略

海
洋

垃
圾

的
所

有
陆

地
和

海
洋

来
源

战
略

N
没

有
提

供
防

止
、减

少
或

消
除

海
洋

塑
料

垃
圾

或
微

塑
料

的
具

体
目

标
。

修
改

以
包

含
目

标
和

时
间

线
。

* 仅
指

正
式

的
合

规
机

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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